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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B5_B7_E6_c65_217171.htm 中国海洋大学本科招

生办公室近日公布了2007年招生章程，特别搜集整理以方便

考生阅读，详细内容如下： 中国海洋大学2007年招生章程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一 学校概况 中国海

洋大学办学类型为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始建于1924年，是一

所以海洋和水产学科为特色，包括理、工、农(水产)、医(药)

、经济、管理、文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学科门类较

为齐全的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

“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具备培养学士、硕士、博士、

博士后的完整教育体系。学校依山傍海，坐落在景色秀丽、

气候宜人、久负盛名的海滨旅游城市青岛。学校现辖鱼山、

浮山、崂山三个校区，鱼山校区位于鱼山路5号，浮山校区位

于香港东路23号，崂山校区位于松岭路238号。学校代码

为10423，网址为:www.ouc.edu.cn。学生在修业年限内修完专

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获得相应的学分，德智体鉴定

合格，颁发中国海洋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 二 组

织机构 1、学校成立由主管校长、纪委书记和有关部门负责

人组成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科招生工作，集体

研究决定招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2、招生办公室为学校本

科招生的常设机构，在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贯

彻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和规章，具体负责学校招生工作的组织

实施。 三 招生计划及有关报考要求 1、中国海洋大学2007年



计划招生3800人。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专业(类)招生计划

通过我校招生简章、校园网等多种渠道公布并按时报送有关

省份高校招生办公室。考生填报志愿时，以生源所在省级招

办正式公布的计划为准。 2、外语语种要求：外语类专业(包

括：英语、日语、朝鲜语、法语)以及国防生要求考生的统考

外语语种为英语；其他专业同等情况下优先录取统考外语语

种为英语的考生。建议统考外语语种为德语、西班牙语的考

生不要报考。 3、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按上级有关规定和《

中国海洋大学2007年招生体检标准》执行。 4、除国防生限定

男女生招生人数外，其他各专业(类)对男女考生比例无特殊

要求。 四 录取规则 1、学校采取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方式开

展录取工作，实行“招生学校负责、省级招办监督”的录取

体制，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考核

、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选拔优秀新生。 2、各级院

校志愿间的关系为“志愿清”方式，即优先考虑志愿靠前的

考生。如第一志愿生源不足，可以录取非第一志愿考生和征

求志愿考生，但不录取未填报我校志愿的考生。非第一志愿

考生和征求志愿考生须服从专业(类)调剂，高考成绩原则上

不低于第一志愿考生的平均分。若相应批次线上无考生填报

我校志愿，学校将予以减招。对生源好的省份，学校将利用

预留计划增加指标，按照当地省级招办的规定进行录取。 3

、学校认可各省级招生委员会在教育部规定的项目范围内出

台的有关增加分数或降低分数要求投档的政策和规定，但分

值最高不得超过20分。 4、对进档考生的专业(类)安排办法：

优先安排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的专业(类)，非第一志愿

报考我校的考生只能安排到未录取满额的专业(类)中去。在



同一院校志愿内，按“分数优先”方式进行专业投档，各专

业(类)志愿间不设分数级差，即对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要求的考生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进

行专业投档，高分考生的专业志愿将优先得到满足。专业投

档结束后，考生所有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服从专业调

剂，学校将综合考虑其高考成绩、专业取向、体检等情况，

安排到未录取满额的专业(类)中去；若不服从专业调剂，作

退档处理，因退档而造成的缺额，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

次递补，直至完成招生计划，递补考生只能安排到未录取满

额的专业(类)。 5、对于实行选考科目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除省级招办有明确规定外，原则上以考生必考科目与我校

选考科目的成绩之和为依据，选考科目相同的考生按从高分

到低分的原则择优录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选考科目成

绩高的考生。当符合我校选考科目要求的生源不足时，可以

录取符合我校规定的兼招科目的考生，但不录取我校规定的

选考或兼招科目之外的其它科目考生。 6、当考生德、体和

高考总成绩大体相同时，各专业(类)优先录取相关科目和外

语成绩高的考生，外语类专业优先录取口试成绩高的考生。

7、自主选拔录取、保送生、音乐表演专业、艺术特长生、国

防生、高水平运动员、运动训练专业单招、少数民族预科、

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高中班等的招生工作，按教育部和我

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8、学校根据经有关省级招办核准备案

、加盖录取专用章的录取新生名单填写录取通知书，直接寄

送被录取考生。 9、录取结果将通过省级招办规定的渠道和

我校校园网及时公布，请考生注意查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